
关于通过智慧团建系统做好“学社衔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团总支：

根据上级团组织关于团组织关系转接的要求，现就我校 2021 届

毕业生团组织关系线上转接的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我校依托“网上共青团·智慧团建”系统集中开展 2021 届毕业

生团组织关系线上转接工作，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团员登录“网上共青团·智慧团建”系统，登录账户为团员身

份证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后八位。忘记密码可联系团支书重置密码。

2.登录系统后，点击左侧【关系转接】一栏，填写相关信息并提

交。

提示：毕业生团员组织关系转接有以下类型，毕业生根据自身情

况进行正确的团组织关系转接操作。

（1）升学（国内读研）的学生，团组织关系转入录取学校团组

织（可联系录取学校尽快建好团组织以便接纳新生）。

（2）已落实工作单位（含自主创业）的学生，若工作单位有团

组织，则将团组织关系转入工作单位团组织；若工作单位未建团组织，

则将团组织关系转入工作单位所在地乡镇街道流动团员团支部/青年

之家团组织。

（3）出国（境）学习不属于“升学衔接”，此类学生的团组织

关系应保留在原就读学校。学生团员毕业离校出国前，应向学院团组

织提交保留团组织关系的书面申请，说明境外学习研究的地点、时间

期限、境内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等情况，由学院团委审批后统一登记造



册备案。

（4）因私（除求学外）出国（境）的学生应将团组织关系转入

户籍所在地或本人父母居住地乡镇街道流动团员团支部/青年之家团

组织。

（5）参军入伍等涉密情况的学生，经省级团组织审核，团组织

关系转入特殊单位专属库。

（6）未落实学习、工作单位的学生，将其团组织关系转入户籍

所在地或本人父母居住地乡镇街道流动团员团支部/青年之家团组

织。



3.待转出组织、转入组织审批后，进行团支部分配，转接完成。

附常见问题解析：

1. 小丁同学为非团员，前期录入时，误将其录入到智慧团建系

统中，该同学“学社衔接”如何办理？

原则上，非团员不应该录入到智慧团建系统中的团员列表，如错

将非团员录入为团员列表中，则可填写《团员删除申请表》并备注删

除原因，上报到校团委然后上报团省委学校部处理。删除后，此同学

不需要办理“学社衔接”业务

2.小马同学为团员，前期录入时，未将其录入到智慧团建系统中，

该同学“学社衔接”如何办理？

原则上，所有团员均应录入到智慧团建系统。如该团员未录入到

智慧团建系统中，则应将其录入，并按其毕业去向进行“学社衔接”

业务办理。也可由其毕业后去向单位团组织将其录入系统，该团员的



纸质版团籍正常办理转接手续。

3.小张同学在校就读期间入党，在智慧团建系统中是否可将其删

除？

按照团章规定，党员在 28 周岁前应保留团籍。该同学推优入党

后，仍应该正常参加所在支部的团组织生活，毕业后仍应按要求转接

团组织关系，而且团组织关系一般应与党组织关系保持一致。

4.D 大学某学院小李同学在毕业年级时办理了休学手续，其团组

织关系该如何处理？

休学的学生应保留团籍。由其本人发起转接申请，将其团组织关

系转接到新的团支部，按新转入团支部的毕业时间计算。其毕业时，

和同届毕业生团员一起办理“学社衔接”业务。

5.小王同学为预科生，升入本科的团组织关系如何办理？

预科生升入本科也属于“升学衔接”，按“升学衔接”操作流程

办理即可。

6.小赵同学毕业后准备出国（境）留学，其需要办理“升学衔接”

吗？

国（境）外留学不属于“升学衔接”。该生的团组织关系应保留

在原就读学校。学生团员毕业离校出国前，学院团组织应要求其提交

保留团组织关系的书面申请，说明在境外学习研究的地点、时间期限、

境内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等情况，由学院团委审批后，统一登记造册备

案。团员在国（境）外期间，应由学院团组织编入“出国（境）学习

研究团员团支部”集中管理。中高考、专升本、考研、考博等涉及升



学的转接，均属于“升学转接”，应办理“升学衔接”业务。

7.小陈同学纸质团员材料（入团志愿书、团员证、团员档案袋等）

丢失，影响其办理“学社衔接”业务吗？

纸质团员材料丢失不影响办理“学社衔接”业务，但应及时联系

入团单位补办纸质团员材料。到新单位报到时，需办理纸质团员材料

转接手续。

8.毕业学生团员的团组织关系去向是否要与团员档案去向一致?

毕业学生团员的档案若存放在人才市场，团组织关系应当怎么转?

团组织关系是指团员对团的组织的隶属关系，团员档案是指团员

的入团志愿书等材料，二者的去向不需要完全一致。对于档案存放在

人才市场的毕业学生团员，其团组织关系按其毕业后实际去向进行转

接。

9.小朱同学需转往北京市，其“学社衔接”业务该如何办理？

如果转入组织隶属于北京、广东、福建三省市，需要在“转入组

织是否属于北京/广东/福建”一项中选择“是”，并选择具体省（市）。

若转入在京中直单位，则在在“转入组织是否属于北京/广东/福建”

一项中选择“否”，根据其去向，在“转入组织”一项中，选择“中

央和国家机关团工委”“中央金融团工委”“中央企业团工委”等相

应团组织办理转接。

10.小吴同学未落实就业去向，其团组织关系如何处理？

根据毕业去向的分类，未就业的毕业团员其团组织关系由原就读

学校团组织通过“智慧团建”系统申请将团组织关系转接至学生户籍



所在地、生源地或本人、父母居住地的乡镇街道“学社衔接临时团支

部”。普通高校和中职学校的毕业生团员可以在原就读学校保留团组

织关系，一般不超过 6 个月。落实毕业去向后，团组织关系应及时转

出。对于往届毕业生，也应尽量联系协调，根据其去向办理团组织关

系转接。

11.小于同学毕业后参军入伍，在“智慧团建”系统中无法搜索

到其转入单位团组织，该如何处理？

参军入伍属于转往特殊单位团组织。转往特殊单位团组织的毕业

生团员由原就读学校团组织或团员本人在“智慧团建”系统上发起团

组织关系转接申请，在“转出原因”一项中，选择“转往特殊单位团

组织”，不需要填写具体团组织名称，省级团组织审核通过后该学生

团员将进入特殊单位专属库进行集中管理。同时，毕业学生团员须按

有关规定办理线下团组织关系转接手续。毕业后进入涉密机构的毕业

生团员参照此类型处理。

12.小刘同学升入南京某省属高校，在“智慧团建”系统“团组

织关系转接办理”功能“转入组织”一项中，在“团江苏省委—团南

京市委”下面未找到相应高校团组织，该如何办理？

办理“学社衔接”业务时，要明确毕业生团员转入组织的隶属关

系，在相应的上级组织内才能找到拟转入团组织。如，三峡大学虽位

于宜昌市，但其团组织关系隶属于团湖北省委，所以拟转入三峡大学

时应在“团湖北省委”下找到“三峡大学团委”。

13.小郭同学的“团组织关系转接办理”操作办理有误，申请转



入到错误团组织，该如何处理？

转接发起后，若转入组织未进行审批操作，可撤回转接申请。在

“组织关系转接办理”界面右上角点击“撤销申请”即可办理撤销。

若申请转入北京、广东、福建三省（市）或转入团组织已接收则不可

撤销。

14.小杨同学未落实毕业去向，毕业后申请将团组织关系转入原

籍地街道（乡、镇）团组织被拒收，该如何处理？

按照规定，若毕业生团员未落实毕业去向，则应由原就读学校团

组织通过“智慧团建”系统申请将团组织关系转接至学生户籍所在地、

生源地或本人、父母居住地的乡镇街道“流动团支部”。如果被街道

（乡、镇）团组织拒收，应让毕业生团员本人积极与相应街道（乡、

镇）团组织联系，解释说明相关情况，必要时可由学校、学院团组织

与相应街道（乡、镇）团组织沟通。沟通后若仍无法正常转接，校团

委可上报上级团组织进行协调。普通高校和中职学校的毕业生团员可

以在原就读学校保留团组织关系，一般不超过 6个月。落实毕业去向

后，团组织关系应及时转出。

15.团员发起组织关系转接时，系统提示“已有业务正在办理，

不能重复发起”，是什么原因?

全团系统内，组织关系转接业务可以由团员本人、转出方管理员、

转入方管理员发起。出现该提示，表明已有上述其中一方发起组织关

系转接业务。团员登录系统后，可在“我的组织关系转接历史”界面

可以查看组织关系发起转接情况及发起人信息。



16.什么情况下可以转回原籍?

（1）毕业后因私出国(境)的毕业学生团员(求学除外)，在出国

(境)前将其团组织关系转接至户籍所在地或本人、父母居住地的乡镇

街道团组织。

（2）离校前尚未落实就业去向的毕业学生团员，由原就读学校

团组织通过“智慧团建”系统申请将团组织关系转至学生户籍所在地、

生源地或本人、父母居住地的乡镇街道“流动团员团支部”。

17.如果全团系统内的毕业学生团员需要将组织关系转入北京/

广东/福建系统，在发起转接界面没有搜到所需转入的团组织，如何

处理?

必须明确转入团组织在北京/广东/福建系统内的组织全称，并在

发起业务界面准确无误地填写转入团组织名称。

共青团德州学院委员会

2021 年 5月 29 日


